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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修  訂  紀  錄 

修訂日期 單據編號 修訂內容摘要 頁次 版本 

95.10.16 A606000-035 2.範圍：校區內所有依建築法規定需申請建 築執照之新建工

程均適用之。修訂為2.範圍：校區（依國立臺灣大學校園

規劃原則之規定）內所有依建築法規定需申請建築執照之

新建工程均適用之。 

4.1「流程圖如附件一。」修訂為「流程圖如附件一、附件二。」 

原4.2.1.4「…。工程費用在500萬元以下或總樓地板面積在300

平方公尺以下…。」修訂為「…。工程費用未達500萬元或

總樓地板面積未達300平方公尺…。」 

原4.2.1.5「經費未超過稽查金額5000萬元…。」修訂為「經

費未達查核金額5000萬元…。」 

新增4.2.1.10先期規劃構想書內容請依「國立臺灣大學興建工

程構想書及規劃設計書製作要點」及「國立臺灣大學校園

規劃原則」製作。 

新增4.2.1.11教職員宿舍之新建案，依教職員宿舍委員會組織

及議事規則，提請該會討論或報告，得免提送校園規劃小

組(委員會)及校務發展規劃委員會。（詳附件二流程圖） 

01 02 

95.10.16 A606000-035 新增4.2.2.8教職員宿舍之新建案，依教職員宿舍委員會組織

及議事規則，提請該會討論或報告，得免提送校園規劃小

組(委員會)及校務發展規劃委員會。（詳附件二流程圖） 

刪除4.2.3.1工程費用在5000萬元以下 得免申請綠建築證

書。總樓地板面積在2000平方公尺以下免送都市設計審議。 

新增4.2.3.1總樓地板面積3000平方公尺以上者，需依「臺北

市都市設計及土地使用開發許可審議規則」之規定，提送

臺北市都市設計及土地使用開發許可審議委員會審議。 

新增4.2.3.2工程費5000萬元以上者，需依「公有建築物綠建

築標章暨候選綠建築證書推動使用作業要點」之規定，向

內政部申請候選綠建築證書。 

02 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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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訂日期 單據編號 修訂內容摘要 頁次 版本 

95.10.16 A606000-035 新增4.2.3.3基地上如有保護樹木，需依「臺北市樹木保護自治

條例」之規定，製作施工地區內樹籍資料及受保護樹木之

保護計畫或移植與復育計畫等相關資料，提送文化局審查。 

新增4.2.3.4完成上述都市設計審議、候選綠建築證書申請及樹

木移植保護計畫作業後，建照申請掛件。 

原4.2.3.2修訂為4.2.3.5。 

新增5.9 國立臺灣大學校園規劃原則。 

新增5.10國立臺灣大學興建工程構想書及規劃設計書製作要

點。 

新增5.11臺北市都市設計及土地使用開發許可審議規則。 

新增5.12公有建築物綠建築標章暨候選綠建築證書推動使用

作業要點。 

新增5.13臺北市樹木保護自治條例。 

02 02 

95.10.16 A606000-035 流程圖配合修正。 03~08 02 

96.10.16 A606000-042 流程圖權責單位依4.2.1.2新增使用單位。 03 03 

101.10.11 A606000-064 依據100年1次內部稽核建議事項(項次27)，教職員宿舍新建

案之條文與流程圖於「先期構想階段」及「綜合規劃設計階

段」免提送校園規劃小組(委員會)及校務發展規劃委員會，

將第6、7頁內權責刪除「校規小組」。 

06 
07 

04 

107.03.12 A606000-92 1. 因應 106.06.14「政府公共工程計畫與經費審議作業要點」及

107.02.23「公共建設工程經費估算編列手冊」，作業規範中就下

列所提進行有關名稱及金額修正: 

1.1. 「先期規劃構想階段」名稱修正為「可行性評估及規劃

構想階段」。 
1.2. 「未達查核金額(五千萬) 」修正為「未達總工程建造經

費 1 億元」。 
1.3. 「先期規劃構想書」名稱修正為「規劃構想書」。 

1.4. 刪除「4.2.1.8 學校全數自籌經費興建校舍，規劃構想階

段免提報教育部及工程會審議，逕送三位以上專家學者審查

提供意見。」，原 4.2.1.9~4.2.1.11 配合修正項次為

4.2.1.8~4.2.1.10。 

1.5. 「初步設計..」名稱修正為「基本設計..」。 

2.所提「…設計成熟度30%所需規劃設計費..」改為「依「機關委

託技術服務廠商評選及計費辦法」或「機關委託專業服務廠商

評選及計費辦法」規定編列設計階段作業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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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訂日期 單據編號 修訂內容摘要 頁次 版本 

  3. 新增「4.2.2.8 學校全數自籌收入經費興建校舍，基本設計階段免

提報教育部及工程會審議，逕送三位以上專家學者審查提供意

見。」，原 4.2.2.8 配合修正為 4.2.2.9。 

4. 刪除「5.6 各機關辦理公有建築物作業手冊」及「5.7 教育部工

程規劃營建審議委員會作業要點」，原 5.8~5.13 配合修正項次為

5.6~5.11。 

5. 新增 5.12 機關委託技術服務廠商評選及計費辦法及 5.13 機關委

託專業服務廠商評選及計費辦法。 
6. 流程圖配合修正名稱。 

01~08 05 

109.03.30 A606000-102 1. 規劃構想書修改為可行性評估報告書 :4.2.1、4.2.1.2 及

4.2.1.7、4.2.2.1。 
2. 配合現行流程修正作業內容 4.2.1.1、4.2.1.6、4.2.2.2、

4.2.2.4、4.2.2.6、4.2.2.8、4.2.3、4.2.3.2、4.2.3.3、5.8、5.10、
5.13；刪除 4.2.1.3、4.2.1.8、4.2.1.9、4.2.2.3、4.2.2.5、4.2.2.7；
及新增 5.14 智慧建築標章申請認可評定及使用作業要點。 

3. 修正誤植文字：4.2.1.5。 
4. 第 5 點及部分流程圖配合修正。 

01~04
、07 

06 

     



 
臺灣大學 

    
1. 目的：為使本校新建工程之規劃設計作業有所遵循，特訂定此作業規範。 

2. 範圍：校區（依國立臺灣大學校園規劃原則之規定）內所有依建築法規定需申請建築執照之新建

工程均適用之。 

3. 定義：本作業規範所稱之新建工程為依建築法規定需申請建築執照之新建校舍。 

4. 作業內容： 

4.1 流程圖如附件一、附件二。 

4.2 新建作業規劃設計。 

4.2.1可行性評估階段： 

4.2.1.1新建工程前，使用單位應依「國立臺灣大學興建工程可行性評估及基本設計報告

書製作要點」製作可行性評估報告書。使用單位向校方提出可行性評估期初報

告與財務規劃簽案提校發會，經校發會討論確認初步構想與方向。使用單位完

成可行性評估後再簽案提校規小組審議，校規小組審議後向校發會報告審議結

果及建議。惟考量校發會每學期僅召開兩次會議，如遇緊急具時效性事件，由

總務處將可行性評估之期初報告簽會校規小組，陳校發會主席(校長)核可後，

續行可行性評估，並依「國立臺灣大學校園重大工程之規劃設計與審議流程」

辦理。 

4.2.1.2使用單位與總務處相關單位（如營繕組、保管組、事務組）及校園規劃小組(簡

稱校規小組)預先審查或討論可行性評估報告書。 

4.2.1.3校發會依校規會提出之評估建議報告，討論後核定同意許可或有條件許可。工程

費用未達500萬元或總樓地板面積未達300平方公尺免送校發會審查得採於校發

會報告後備查。 

4.2.1.4經費未達總工程建造經費1億元之工程案，不適用「政府公共工程計畫與經費審

議作業要點」可免送教育部及工程會審議。 

4.2.1.5全數捐贈非公部門預算可不適用政府對各公務機關或基金預算之公共工程計劃

相關規定，免再報教育部備查，且不適用計畫審議作業要點可免送工程會審議。 

4.2.1.6可行性評估報告書報教育部審查須附加校園規劃小組委員會及校務發展規劃委

員會之會議紀錄。 

4.2.1.7教職員宿舍之新建案，依教職員宿舍委員會組織及議事規則，提請該會討論或報

告，得免提送校園規劃小組(委員會)及校務發展規劃委員會。（詳附件二流程圖） 

4.2.2 基本設計階段： 

4.2.2.1可行性評估報告書通過審議後，同意暫概估工程總經費與依「機關委託技術服務

廠商評選及計費辦法」或「機關委託專業服務廠商評選及計費辦法」規定編列

設計階段作業費，研擬招標發包策略並辦理技術服務勞務採購招標作業，研擬

綜合規劃階段工程概算經費之基本設計報告書。 

4.2.2.2總務處與校規小組依「政府公共工程計畫與經費審議作業要點基本設計階段之必

要圖說」及「國立臺灣大學興建工程可行性評估及基本設計報告書製作要點製

作」等相關規定審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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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2.4校園規劃小組委員會將審查結果向校務發展規劃委員會報告核備後，進行基本設

計報部及同步進行細部設計、候選綠建築證書申請、都審及請照等前置作業。 

4.2.2.5全數捐贈之工程案非公部門預算，免再報教育部備查，且不適用計畫審議作業要

點可免送工程會審議。 

4.2.2.6學校全數自籌收入經費興建校舍，基本設計階段需辦理校內審查程序（總務處或

校園規劃小組審查），免提報教育部及工程會審議。 

4.2.2.7教職員宿舍之新建案，依教職員宿舍委員會組織及議事規則，提請該會討論或報

告，得免提送校園規劃小組(委員會)及校務發展規劃委員會。（詳附件二流程圖） 

4.2.3 細部設計階段：依據前綜合基本設計階段之發包策略來配合辦理細部設計作業，發

包策略大致可分為設計施工分開之傳統方式及設計施工合併之統包方式。 

4.2.3.1總樓地板面積3000平方公尺以上者，需依「臺北市都市設計及土地使用開發許可

審議規則」之規定，提送臺北市都市設計及土地使用開發許可審議委員會審議。 

4.2.3.2工程費5000萬元以上者，需依「綠建築標章申請審核認可及使用作業要點」之規

定，向內政部申請候選綠建築證書。工程費2億元以上者，需依「智慧建築標章

申請認可評定及使用作業要點」，向內政部申請候選智慧建築證書。 

4.2.3.3基地上如有達「臺北市樹木保護自治條例」規定之保護樹木，需依該自治條例之

規定，製作施工地區內樹籍資料及受保護樹木之保護計畫或移植與復育計畫等

相關資料，先提送文化局審查。 

4.2.3.4完成上述都市設計審議、候選綠建築證書申請及樹木移植保護計畫作業後，建照

申請掛件。 

4.2.3.5採傳統方式，需取得建築執照後方得依相關規定辦理工程發包及施工；採統包方

式，於基本需求計畫書內容確定後，即可先行辦理統包工程發包作業。 

5. 相關文件： 

  5.1 建築法。 

  5.2 國立臺灣大學興建工程可行性評估及基本設計報告書製作要點。 

  5.3 國立臺灣大學校園重大工程之規劃設計與審議流程。 

5.4 政府公共工程計畫與經費審議作業要點。 

5.5 機關委託技術服務廠商評選及計費辦法。 

5.6 機關委託專業服務廠商評選及計費辦法。 

5.7 政府公共工程計畫與經費審議作業要點基本設計階段之必要圖說 

5.8 臺北市都市設計及土地使用開發許可審議規則。 

5.9 綠建築標章申請審核認可及使用作業要點。 

5.10智慧建築標章申請認可評定及使用作業要點。 

5.11臺北市樹木保護自治條例。 

6. 使用表單：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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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一：流程圖 

權責 作業流程 產出表單 
 

使用單位/ 
技服廠商 

 
使用單位/ 
總務處/ 
校規小組 

 
校園規劃小組

委員會 
 

 
校務發展規劃

委員會 
 
 
 
 
 
 
 
 
 
 
 
 
 

總務處/ 
使用單位 

 
 
 

教育部 
 
 
 

工程會 
 
 
總務處/使用
單位/技服廠

商 

 

提出先期規劃構想
書

先期規劃構想書報
教育部

初審

複審

500萬元以上且
300m2以上

經費5000萬元
以上

公部門預算
（含全數自

籌）

教育部審議

工程會審議

OK

OK NG

OK

OK

OK

核定 校發會報告

先期規劃構想書報
教育部

教育部備查

NG

NG

OK

NG

OK

NG

細部設計請照前置
作業

NG

NG

NG

先
期
規
劃
構
想
階
段

辦理技服招標研擬
規劃設計書

辦理技服招標研擬
規劃設計書

A B C

 

 
簽案、可行性
評估報告書 
 
 
審查意見 
 
 
評估建議報告 
 
 
 
會議紀錄 
 
 
 

 

 

 

 

 

 

 

 

 

 

 

 

 

 

 

 

 

提出可行性評估報告書 

總工程建造經 
費 1 億元以上 

可行性評估報告
書報教育部(3
億元以上) 

可行性評估報告
書報教育部(1
億元~3 億元) 

可
行
性
評
估
階
段 

基本設計報告書                  基本設計報告書 

OK 

NG 

先提出可行性評估期初報告與財務規劃簽案提校發會，或陳校發會主席(校長)核可後，續行可行性評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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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一：流程圖 

權責 作業流程 產出表單 

 
總務處/ 

使用單位/ 
技服廠商 

 
 
 
 
 
 
 

總務處/ 
校規小組 

 
 
 
 

校園規劃小組委
員會 

 
 
 
校務發展規劃委

員會 
 
 
 

總務處/ 
使用單位/ 
技服單位 

 
 
 
 

教育部 
 
 
 
 

工程會 
 
 
 

興建工程委員會/
使用單位/總務處/

校規小組 
 
 
 

捐贈單位/ 

總務處 

初審

NG

辦理技服招標研擬規劃
設計書

辦理技服招標研擬規劃
設計書

複審

初審

複審

OK

NGNG

OK

校發會報告
備查

綜合規劃設計書報部綜合規劃設計書報部

委員會審議教育部備查

工程會審議

OK

核定總經費成立法定預
算

OK

辦理工程施工發包作業

OK OK

NG

NG

D

E

細部設計請照前置作業

設計成果審核
需求確認

OK

NG

C

A B

綜
合
規
劃
構
想
階
段

細請
部照
設階
計段

NG

 

 
 

基本設計報告書 
 
 
 
 
 
 
 
 

審查意見 
 
 
 
 
 

會議紀錄 
 
 
 
 

會議紀錄 
 

 
 

 

辦理技服招標研擬
基本設計報告書 

辦理技服招標研擬 
基本設計報告書 

 

基
本
設
計
階
段 

基本設計報告書
報教育部 

基本設計報告書 
報教育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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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一：流程圖 

權責 作業流程 產出表單 

 
總務處/ 

使用單位/ 
技服廠商 

 
 
 
 

使用單位/
總務處/校
規小組 

 
 

 
 
 
 
 
 
 
 
 
 
 
 
 
 

都發局/內
政部/文化

局 
 
 
 
 
 

技服廠商 
 
 
 
 
 

工務局 
 
 

 

D

工程費5000萬元
以上

建照申請掛件

OK

總樓地板面積
3000m2以上

基地是否有保護樹
木或需移植樹木

OK

綠建築證書申請都市設計審議
樹木移植保護
計劃審查

E

OK OK OK

OK

細部設計請照前置作業

設計成果審核設計
成果確認

NG

NG
OK

NG

NG

建照審查及核發

OK

NG

NG

OK

NG

細
部
設
計
請
照
階
段

NG

 

 
 
 
 
 
 
 
 

 
 

 

候選綠建築證書
申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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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二：流程圖（適用教職員宿舍新建案） 

權責 作業流程 產出表單 
 

使用單位/ 
技服廠商 

 
 
 

總務處 
 
 
 
 
 

教職員宿舍委
員會 
 
 

 
 
 
 
 
 

總務處/ 
使用單位 

 
 
 
 

教育部 
 
 
 
 

工程會 
 
 

 
 

總務處/使用
單位/技服廠

商 

 

提出先期規劃構想
書

先期規劃構想書報
教育部

初審

經費5000萬元
以上

公部門預算
（含全數自

籌）

教育部審議

工程會審議

OK

OK

OK

OK

先期規劃構想書報
教育部

教育部備查

NG

NG

細部設計請照前置
作業

NG

NG

NG

先
期
規
劃
構
想
階
段

辦理技服招標研擬
規劃設計書

辦理技服招標研擬
規劃設計書

A B C

OK

教職員宿舍委員會
討論或報告

OK

 

 
簽案、可行性評
估報告書 
 
 
審查意見 
 
 
 
 
 
 
 
 
 
 
 
 
 

 

 

 

 

 

 

 

 

 

 

 

 

基本設計報告書 
 

提出可行性評估報告書

總工程建造經費
費 1 億元以上 

可
行
性
評
估
階
段 

 可行性評估報告
書報教育部(1 億
元~3 億元) 
 

可行性評估報告
書報教育部(3 億
元以上) 
 

基本設計報告書               基本設計報告書 

先提出可行性評估期初報告與財務規劃簽案提教職員宿舍委員會，或陳校發會主席(校長)核可後，續行可行性評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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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二：流程圖（適用教職員宿舍新建案） 

權責 作業流程 產出表單 

 
總務處/ 

使用單位/ 
技服廠商 

 
 
 
 
 

總務處 
 
 
 

總務處/ 
使用單位/技服
廠商/教職員宿

舍委員會 
 

 
 

 
教育部 

 
 
 
 
 

工程會 
 
 
 

興建工程委員會
/使用單位/總務
處/校規小組 

 
 
 
 

捐贈單位/ 

總務處 

初審

NG

辦理技服招標
研擬規劃設計

書

辦理技服招標
研擬規劃設計

書

初審

綜合規劃設計
書報部

綜合規劃設計
書報部

委員會審議教育部備查

工程會審議

OK

核定總經費成
立法定預算

OK

辦理工程施工
發包作業

NG

NG

D

E

細部設計請照
前置作業

設計成果審
核需求確認

OK

NG

C

A B

綜
合
規
劃
構
想
階
段

細請
部照
設階
計段

教職員宿舍委
員會討論或報

告

教職員宿舍委
員會討論或報

告

NG

OK OK

 

 
 

基本設計報告書 
 
 
 
 
 
 
 

審查意見 
 
 
 
 
 
 
 

 
 

辦理技服招
標研擬基本
設計報告書 

辦理技服招
標研擬基本
設計報告書 

  
 基本設計報告

書報部 

 
基本設計報告
書報部 

  

基
本
設
計
階
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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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二：流程圖（適用教職員宿舍新建案） 

權責 作業流程 產出表單 

 
總務處/ 

使用單位/ 
技服廠商 

 
 
 
 

使用單位/總務處/
校規小組 

 
 

 
 
 
 
 
 
 
 
 
 
 

都發局/內政部/文
化局 

 
 
 

技服廠商 
 
 
 
 

工務局 
 
 

 

D

工程費5000萬元
以上

建照申請掛件

OK

總樓地板面積
3000m2以上

基地是否有保護樹
木或需移植樹木

OK

綠建築證書申請都市設計審議
樹木移植保護

計劃審查

E

OK OK OK

OK

細部設計請照前置作業

設計成果審核設計
成果確認

NG

NG

OK

NG

NG

建照審查及核發

OK

NG

NG

OK

NG

細
部
設
計
請
照
階
段

NG

 

 
 
 
 
 
 
 
 

 
 

 

 

 

 

 候選綠建築證書 
申請 


